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预付账款管理制度 

 

1、目的 

为了规范预付账款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占用，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特制定

本制度。 

2、定义 

预付账款是指企业按照购货服务合同的规定，预先支付给供货方、服务方的款项。 

3、归口管理部门 

3.1 财务部负责按照生产合同办理预付款的支付、财务核算和监控跟踪预付款的清理工作。 

3.2 采购部负责对其所申请的预付款的安全性和清理及时性负责，并负责清查催收工作。 

3.3 内审部负责定期核查预付款清理状况。 

4、管理流程 

4.1 预付款审批 

预付款业务必须签订正式有效合同，并经过合同评审。预付账款要按照合同的规定执行，根据合同及

市场情况需要支付预付账款的，在保证业务真实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采购部要按照以下流程申请预付款。 

注：一般情况下，采购部签订采购合同时应按照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进行。如供应商有强烈要求，或

所购物品为特殊产品或生产产家较少的，经总经理审批后，可以支付预付款，但原则上不能超过采购合同

金额的 30%。 

采购部填写《预付款申请单》，并凭经律师确认通过的采购合同经采购部负责人、主管副总、财务总

监、总经理签字后到财务部办理预付款支付业务。同时建立预付款支付台账，详细反映各客户预付账款的

增减变动，余额、发生时间、对方负责人、经办人、目前对方的经营状况预付账款的清理情况、清收负责

人和经办人等情况。并将购货合同、签证单和台账一同保管，形成完整档案。 

4.2 预付款支付 

财务部根据经签字审核完成后的《预付款申请单》及采购合同按合同要求的时间节点支付预付款。 

4.3 合同执行情况跟踪 

4.3.1 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的跟踪 

预付款支付后，由财务部通知采购部预付款已支付，由采购部依据付款情况跟踪合同执行情况。如是

分期付款，采购部应及时提醒财务部按合同要求的时间节点按期支付相应款项。同时合同履行完成后，采

购部应及时索要发票。 



4.3.2 合同未履行情况下的跟踪 

4.4 财务处理 

财务部每月末将预付账款的发生额及余额明细表报送财务总监，并应定期 （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对

预付账款进行账龄统计，通过召开预付账款例会及时通知有关领导和部门。   

4.5 督察 

内审部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对采购部台账及财务部的预付款账进行督察，如发现问题则及时上报领导按

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4.6 其它 

其它未尽事宜，一事一议，报部门主管副总及总经理研究决定。 

5.奖惩 

对于未按本规定执行的部门或人员，每例给予 500 元/次的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公司相关规定

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并不予以支付经济补偿金或报送司法机关解决。 

6.其它 

6.1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6.2 本制度生效后，原制度中与上述规定重合的自动作废。 

6.3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财务部。 

6.4 附件 1《预付款对账情况表》；附件 2《预付款申请表》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预付账款对账情况表 

 

序号 厂家名称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应付账款 付款部门确认 凭证号 备注 

1        

2        

3        

4        

 

附件 2： 

预付款申请表 

 

申请部门   申请人   申请时间   

合同编号   厂家名称   厂家地址   

申请金额    付款时间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厂家银行   厂家账号   

约定事项 

第一次付款

时间 
  

付款

金额 
  

第二次付

款时间 
  

付款

金额 
 

第三次付款

时间 
  

付款

金额 
  

尾款付款

时间 
  

付款

金额 
 

厂家到货时间   

部门负责人意见   

主管副总意见   

法律顾问意见   

财务总监意见   

总经理意见   

董事长意见   

 




